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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司法厅
浙江省律师协会
关于在律师行业使用办案质量
监督卡的通知
各市司法局、律师协会，省直律师协会：
为了加强对律师办案质量的监督管理，进一步推进律师执业道德纪律建设，鼓励律师不断提高办案质量，经研究决定，自2002年5月1日起，在全省使用律师办案质量监督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案质量监督卡是案件当事人对承办律师服务态度、工作能力、办案水平、职业道德和收费以及案件质量等等的综合批判，也是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的有效手段，各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要求严格执行。
二、办案质量监督卡由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与当事人正式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交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有关填写和交返事项，由当事人在存根上签名。
三、办案质量监督卡实行一案一卡，在案件办结后随卷宗一起装订在最后一页。案件办结后当事人未能将卡交返的，案件承办律师应当及时催讨；经多次催讨当事人拒不交付的，由承办律师作出书面说明，经律师事务所主任确认签字后，与卷宗一并装订，并报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四、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律师事务所使用办案质量监督卡情况予以检查，并将该制度向社会公告。要在律师执业情况检查、百分考核和队伍教育整顿等工作中，加强对办案质量监督卡的检查，及时掌握了解当事人对律师执业中有关收费、办案质量和执业道德纪律等的批判。
附件：律师办案质量监督卡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